2023年信阳市公安局刑科所DNA耗材采购三包
信财公开招标2023-1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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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信阳市公安局 
乙方：郑州麦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    同
                           合同编号：             

甲方：信阳市公安局
乙方：郑州麦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以及信财公开招标-2023-121号（三包）中标通知书，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合同条款：
一、合同金额（产品名称、技术规格、数量详见后附表一）
中标总金额为（大写）：人民币柒拾万贰仟玖佰捌拾捌元整，（小写）：￥702988.00元，其中各县（分）局分项合同金额详见附表二，各县局据此签订分项合同。
项目审计后市局本级付款合同金额为：      元整，（小写）：       元。
二、产品质量要求及乙方对质量负责条件和期限
乙方必须提供全新产品，产品符合国家质量标准，报价含税及安装调试费、产品验收前的风险费等一切费用。
三、售后服务：乙方除满足国家规定的售后服务条款要求外，还应满足下列条件：
1、产品质量保证期为1.5年，提供免费的技术服务；
2、若产品出现故障，立即响应，电话及网络指导解答未果，提供现场服务的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将在5小时内赶赴现场，4小时内排除故障。
四、合同生效后30日内乙方负责将产品按甲方要求在信阳市公安局指定的地点交货并安装测试完毕（因不可抗力或甲方协调等原因，供货期顺延），并具备验收使用条件。特殊情况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产品运送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
五、乙方应在交货同时向甲方交付产品的使用说明书、合格证、全套耗材技术文件及相关的资料。
六、货款支付方式：
（1）付款金额以第三方咨询机构的结算审核数为依据。（本项目完工后进行结算审计，以审定金额依法据实进行结算）
（2）在货物交货完成，验收合格后,进行项目审计，依据审定的金额，凭规范的发票和甲方的验收报告分批次支付。即在完成各项手续后，甲方信阳市局在一个月内支付市本级合同款，各县局在签定合同后于2024年6月30日前支付各自分项合同款。
甲方支付市局本级付款合同金额为：  元整，（小写）：￥   元。
完成建设任务验收合格、项目结算审计后，支付项目审定金额的100%。（本项目完工后要进行结算审计，以审定金额依法据实进行结算）
七、货物变更
实施中甲方需对原货物内容进行变更，应提前三天以书面形式向乙方递交变更通知书，并办理变更通知书回执手续（签字备案）；无签字认可的变更，乙方有权拒绝实施。
乙方在货物交付过程中有必要变更，应提前三天以书面形式向甲方递交变更通知书，并办理书面变更通知书回执手续（签字备案）；无签字同意的变更均为无效变更。
八、违约责任：
若无产品质量问题或其它不符合招标约定的问题，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产品、拒付货款，向乙方偿付拒收拒付部分产品款总额5%的违约金。
乙方所交的产品品种、型号、规格、质量不符招投标文件以及合同约定，甲方有权拒收产品，乙方应负责更换并承担因更换而支付的实际费用，因更换而造成的逾期交货，则按逾期交货处理。
乙方逾期交付产品，乙方向甲方支付未交付部分产品款总值5%的违约金，如发生其他损失，据实赔偿。
九、因产品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信阳市技术监督局或其指定的单位进行质量鉴定，该条件下鉴定结论是终局的，甲乙双方均应当接受。如有质量问题，鉴定费用由乙方承担并赔偿因质量问题而造成的损失。如无质量问题，费用由甲方承担。
十、竣工验收与结算
甲方收到交货报告后7日内组织有关单位验收，并出具验收合格证明文件，如有问题向乙方出具限期整改通知书，乙方按合同要求整改并承担由自身原因造成的整改费用。
验收报告经甲方认可并签署后，甲乙双方按照合同约定，由第三方机构审核审计后根据审计金额进行结算，给予确认并向乙方支付结算价款。
十一、本合同发生争议产生的诉讼，由合同签定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十二、合同生效及其它：
本项目的采购文件、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以及相关的澄清确认函，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三份，乙方两份，甲方所属  个县局各一份。
附表一：货物名称、技术规格、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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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信阳市公安局             乙方：郑州麦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信阳市羊山新区新区       地址：郑州市二七区贺江路78院橄榄城                           
二十四街38号                  都市广场商业A座1303-3号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曹小方
或授权代表：杨 钧              或授权代表：
电话： 0376-6521578            电话：19327911831     
开户银行：中原银行信阳申城支行 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淮河路支行
帐号：0120111000025012000069   帐号：52100188000030496
签约时间：2023 年11 月28日
签约地点：信阳市公安局
 
 
  

附表一：货物名称、技术规格、数量表
	序号
	货物
名称
	规格型号
	制造商
	品牌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

	1
	超微量磁珠法DNA提取试剂盒
	规格：96人份/盒
型号：BK-超微量磁珠法DNA提取试剂盒
	长春市博坤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博坤
	盒
	60
	7137.00 
	428220.00 

	2
	超微量磁珠法精斑提取试剂盒
	规格：8人份/盒
型号：精点-全自动混合斑DNA提取试剂盒
	长春市博坤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博坤
	盒
	243
	716.00 
	173988.00 

	3
	骨骼专用磁珠法提取试剂盒
	规格：50人份/盒
型号：骨骼专用磁珠法DNA提取试剂盒
	长春市博坤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博坤
	盒
	5
	3300.00 
	16500.00 

	4
	新风系统滤芯高效
	630*630*220mm
	新乡市华豫滤器有限公司
	华豫
	块
	42
	320.00 
	13440.00 

	5
	新风系统滤芯高效
	484*484*220mm
	新乡市华豫滤器有限公司
	华豫
	块
	12
	200.00 
	2400.00 

	6
	新风系统滤芯高效
	320*320*220mm
	新乡市华豫滤器有限公司
	华豫
	块
	24
	130.00 
	3120.00 

	7
	新风系统滤芯中效
	595mm*595*580*6袋
	新乡市华豫滤器有限公司
	华豫
	块
	84
	115.00 
	9660.00 

	8
	新风系统滤芯中效
	295mm*595*580*3袋
	新乡市华豫滤器有限公司
	华豫
	块
	42
	46.00 
	1932.00 

	9
	新风系统滤芯中效
	645mm*345*580*6袋
	新乡市华豫滤器有限公司
	华豫
	块
	28
	36.00 
	1008.00 

	10
	新风系统滤芯初效
	595*595*46mm
	新乡市华豫滤器有限公司
	华豫
	块
	384
	77.00 
	29568.00 

	11
	新风系统滤芯初效
	295*595*46mm
	新乡市华豫滤器有限公司
	华豫
	块
	198
	37.00 
	7326.00 

	12
	新风系统滤芯初效
	645*345*46mm
	新乡市华豫滤器有限公司
	华豫
	块
	198
	37.00 
	7326.00 

	13
	骨骼研磨杯
	规格：个
型号：骨骼专用研磨杯
	洛阳奥力诺科技有限公司
	奥力诺
	个
	50
	170.00 
	8500.00 

	合计
	702988.00







